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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縣選舉委員會九十四年度監察小組第六次委員會議暨監

察 工 作 檢 討 會 議 紀 錄 

時間：94年 12月 16 日上午 10時       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主持人：何文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雅文 

出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一、主持人致詞：何召集人文男  

各委員、陳副總幹事、蔡組長、各同仁及媒體朋友大家好，今日

是三合一選後檢討會議，承蒙各委員辛勞支持，使能圓滿順利完

成；有關違法事件部分，在待會會議中將提出討論；另也藉這次

機會，各委員將寶貴經驗提出，做為日後監察工作參考。 

二、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：如會議書面資料。 

三、工作報告：如會議書面資料。  

四、討論提案：  

案由一：94年地方公職人員（縣長、縣議員、鄉鎮市長）選舉於

投票日（12 月 3 日）當日，在投票所內將領得之選票撕

毀，有新化鎮第 458 投開票所，撕毀縣長選票 1 件、大

內鄉第 281 投開票所，撕毀縣議員選票 1 件、關廟鄉第

738投開票所，撕毀鄉長選票 1件、善化鎮第 501投開票

所，撕毀鎮長選票 1 件，共計 4 件，請研議科處罰鍰額

度。 

議 決：經議決結果如下： 

（一）新化鎮第 458投開票所： 

經了解原因，當事人（林文瑞）因不滿各縣長候選

人未向其拜票，心中不舒坦，於投票時，有故意將

選票撕毀行為，經議決科處罰鍰壹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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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內鄉第 281投開票所： 

當事人（楊蘇阿正）於投票時，因印油滲透，向選

務人員詢問可否更換選票，雙方於拉扯中不慎將選

票撕破；當事人因患有重度聽障，且年邁（80歲）

行動不便，並非蓄意，經議決不罰。 

（三）關廟鄉第 738投開票所： 

當事人（王林錦鑾）高齡 94歲，且行動不便，於

圈選後欲將選票交媳婦投入票匭時不小心撕毀；經

議決其非故意，不罰。 

（四）善化鎮第 501投開票所： 

當事人（王黃春連）選後，發覺圈選錯誤，將選票

撕毀；經議決科處罰鍰 5000元正。 

案由二：94年地方公職人員（縣長、縣議員、鄉鎮市長）選舉候

選人競選活動期間，候選人製發文宣品未簽名有下營鄉

鄉長候選人馮隆誠 1件、新市鄉鄉長候選人鄭枝南 1件、

白河鎮鎮長候選人李秋安 1件、共計 3件；違法張貼者

有周賜海 1件，請研議科處罰鍰額度。 

議 決：經議決結果為：馮隆誠、鄭枝南、李秋安、周賜海等 4

位候選人，每人各科處罰鍰 10000元正。 

案由三：本次三合一選舉，歸仁鄉公所前圓環，早經監察小組會

議決議，不准候選人及政黨設置。惟部份候選人依然設

置；鄉公所相關課室屢勸又行文，仍然明知故犯，挑戰

公權力。經鄉公所選務作業中心執行祕書多次協調力

勸，候選人才予自行拆除恢復原有景觀，功不可沒，建

請上級對該執行祕書之「執行能力表現」予以肯定，並

予以專案敘獎，以資鼓勵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，由本年度考核一併從優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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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：本會辦理 94年地方公職人員（縣長、縣議員、鄉鎮市長）

選舉，監察業務檢討報告表，請討論。 

議 決：照案通過，建請上級修法參採。 

五、臨時動議及交換意見：無。 

六、主席結論： 

感謝各位熱烈參與討論，使本次會議順利完成，謝謝大家。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2時。 


